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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用證據制度框架下的刑事
偵查

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245條規定，偵

查是指為調查犯罪是否存在、確定其行為人及

行為人之責任，以及發現及收集證據，以便就

是否提出控訴作出決定而採取之一切措施之總

體；除了法律規定之例外情況外，當有犯罪消

息時，必須展開偵查。另一方面，檢察院領導

刑事偵查，而刑事警察機關在偵查職能上從屬

於檢察院，輔助檢察院進行偵查，故在實務上

刑事偵查是在檢察院命令和指引下由刑事警察

機關執行的。另一方面，刑事警察機關能否成

功對嫌犯提出控訴，除了有充分的證據支持

外，偵查的合法性也是關鍵所在。

（一）調查取證合法性的法律依據

刑事偵查的開展，由收到犯罪消息開始，

偵查人員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和取證工作，以確

定犯罪行為人、犯罪的責任及犯罪的情節等

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2條“證據合

法性”的規定，凡非為法律所禁止之證據，

均為可採納者。因此，本澳的證據制度是奉

行 “證據自由原則”的。任何的載體，不是為

法律明確禁止的，均可作為顯示證據之用。禁

用證據分為絕對禁用證據和相對禁用證據，例

如，《刑事訴訟法典》第113條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規定者為絕對禁用證據，因其嚴重侵犯了

人身的基本權利，因此被法律絕對禁止採用。

而相對禁用證據，例如，通過同一法律第113條

第三款規定所列舉的方式所獲得之證據，原則

上均為絕對禁用證據，因此所產生的是無效的

效果；然而，為確保訴訟法律的效率和應有的

功能，即使利害關係人不同意，在法律規定一

定前提成立的情況下，偵查機關仍可強行作出

取證的行為，例如法律明文規定非法侵入住所

或電訊所獲取的證據是無效的，但偵查人員可

依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59條、第162條

規定進行搜索程序以及按第172條和續後各條

規定進行電話監聽程序，在此情況下所獲得之

證據，就是相對禁用證據。1

（二）限制刑事偵查權的濫用，保障

人的基本權利

德國學者認為，所有的偵查措施都會不同

程度地損害公民的人權，具有侵權性。禁用證

據制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護每個人不受公

淺談刑事偵查權的適當延伸
澳門司法警察局法律輔助辦公室首席刑事偵查員　梁國豪

【摘要】證據是證明事實真相不可或缺的依據，而調查取證是刑事偵查的核心內容和主要

工作，若在刑事偵查過程中，所獲得的證據是非法取得或存在瑕疵會引致證據無效，這類證據

被法律一概視為禁用證據。禁用證據制度的設置目的是限制刑事偵查權的過度介入，從而保障

人的基本權利免受侵害；然而，此限制又直接影響打擊犯罪的成效。另一方面，偵查行為的不

法性或瑕疵也會導致無效的效果，即無效情事和不當情事，但無效情事和不當情事與證據無效

是存在區別的；故本文除主要對禁用證據制度框架下的刑事偵查和刑事偵查權的適當延伸作探

討外，兼略談無效情事、不當情事與證據無效之區別。

【關鍵詞】刑事偵查  刑事偵查權  禁用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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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權力機構的任意侵害和限制公權力。刑事訴

訟法所要保護的不是每個人的“公共安全”，

而是“法律安全”。因此，《刑事訴訟法典》

中的禁用證據制度的立法宗旨體現在兩個方

面：一是有效限制公共權力，防止其被濫用，

懲罰濫用的行為；二是有效地保護個人權利不

因公權力被濫用受到侵害，並在侵害行為發生

後提供有用的救濟。2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 第 2 8 條 規

定，澳門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澳門居

民不受任意或非法的逮捕、拘留、監禁；禁

止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剝奪或者限制居民

的人身自由；禁止對居民施行酷刑或予以非

人 道 的 對 待 。 第 3 1 條 規 定 ， 澳 門 居 民 的 住

宅和其他房屋不受侵犯；禁止任意或非法搜

查 、 侵 入 居 民 的 住 宅 和 其 他 房 屋 。 第 3 2 條

規定，澳門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

律保護；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

要，由有關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對通訊進行檢

查外，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

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

特區政府通過公佈第16/2001號行政長官公

告，說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

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該公約第六條第一款規

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

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第七條

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

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第九條第一款規定人

人享有身體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

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

剝奪任何人之自由；第17條第一款規定，任何

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

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易言之，法律保障的是人的基本權利，而

這些權利並非所有都不能被限制和剝奪的，前

提是須有嚴格的法律規管和視乎侵害程度的嚴

重性。因此，筆者認為，刑事偵查權的行使只

要不造成不可逆轉的人權侵害和有一套完善的

法律監控，是可以合理地延伸擴展的。

再者，倘若刑事偵查權受法律的過度制

約，就失去了實現公義、懲治犯罪的作用，最

終不能達至刑事訴訟法的目標價值 3，故如何

取得兩者的平衡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二、偵查權限在適當監控下合理
延伸擴展，以達至刑事訴訟的價值
目標

（一）將偵查權限合理延伸擴展 

面對現今複雜、隱蔽、高端科技的犯罪，

單靠現行的法律規定，很難進一步起到預防和

打擊犯罪的作用。因此，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律

應適時適當地將偵查權延伸擴展，不能過於制

約。舉例說，《刑事訴訟法典》第172條 “電

話監聽”第一款規定，須由法官以批示命令或

許可對電話談話或通訊進行截聽或錄音，因其

沒有像第11/2009號法律《打擊電腦犯罪法》

第16條  “特別措施”第二款規定可由刑事警

察機關主動在符合一定前提下，未經有權限司

法當局預先許可，也可採取有關措施的規定，

當遇上一些特別緊急或嚴重案件發生時，未能

即時採取有關措施，導致最重要證據滅失。故

建議在符合一定前提下，由刑事警察當局因應

刑偵工作的緊急性和必要性，預先許可採取電

話監聽措施，事後再向有權限司法當局補作通

知，以確認行為有效。

以司警局於2016年12月偵破的一宗郵包運

毒案為例，局方接獲外地警方情報，稱有北美

犯罪集團以快遞包裹形式偷運大麻花及偽造旅

遊證件到本澳。案情顯示，北美犯罪集團投寄

藏有大麻花的郵包來澳，被捕兩名主腦先後六

次到快遞公司提取郵包，毒品共重約5.2公斤，

約值200多萬澳門元，主要售予夜場人士。 4  

案中毒品一旦流入社區，為禍極大，故必須採

取即時有效的措施將郵包扣押。

然而，《刑事訴訟法典》第164條“函件扣

押”第一款規定了關於書信、包裹、有價物、電

報或其他函件的扣押，均須經法官作出批示許可

或命令，且基於有依據之理由相信有該法律所規

定的情況出現，方可進行，否則無效。即使在

第235條第二款規定的情況下，基於有依據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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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信該等包裹或有價物可能包含對調查犯罪

屬有用之資料或可能促成發現犯罪，且如有延誤

可能失去該包裹或有價物者，刑事警察機關仍須

以最快捷之途徑將此事通知法官，得法官許可後

才能開啟該等包裹或有價物。

鑑於該等犯罪具有危害性和緊急性，如

有延誤可能失去該包裹或有價物，倘若經法官

許可後才可作出扣押，恐失偵查取證的時機。

因此，建議在符合上述第235條第二款的前提

下，由刑事警察機關主動作出有關的措施，而

事後根據第235條第四款的規定，在48小時內

由法官附理由說明使之有效；又或參考適用

第11/2009號法律《打擊電腦犯罪法》第16條第

二、三及四款的規定修法，這更能優化取證，

提高偵查效率且並不削弱保障嫌犯的權利。

（二）對行使偵查權限的批准及監控

偵查雖然具有多變性，但必須依託於法

定的程序和偵查措施，並最終落實到具體的個

案。相反，非法偵查行為作為偵查權的異化，

其必然是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一般而言，非

法偵查行為具有程序性違法和非法侵權的雙重

屬性。按照程序法定原則，偵查行為的運用必

須符合法律程序，違反法定程序的非法偵查行

為所獲取的證據屬瑕疵證據，其偵查行為也構

成違法。 5 為此，在進行偵查過程中有必要因

應案件的緩急輕重進行以下批准和監控：

1. 事前批准

偵查前須經法官批准或許可此一規定對

偵查權的行使來說，監管力度最為嚴格，最能

保障法律安全，對偵查行為來說自然限制最

大。6  《刑事訴訟法典》第249條規定，檢察

院依據續後之規定及受當中所載之限制，作出

實現第2 4 5條第一款所指目的所需之行為，

第250條至第251條則規定了在偵查階段僅能由

預審法官作出偵查行為，而根據第252條規定，

檢察院可授權刑事警察機關作出偵查行為，並

確保所需之證據能實現該等目的。由此可見，

澳門是由檢察院授權刑事警察機關進行偵查行

為的。刑事警察機關在行使偵查權前或同時須

受檢察院的監督。一些偵查行為須由法官事前

批准或許可才可進行，否則會出現證據無效的

情況。這種規定是對刑事偵查權的最大約束和

限制，但由司法當局作出事前批准和許可須再

經該當局審批，因此遇有緊急和不可等待司法

當局介入的情況，刑事警察機關則欠缺及時處

理案件所需之迅速反應。

2. 事中批准和監控

即在偵查的過程中，由有權限的實體進行

批准和監控。例如，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條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遇有緊急情況或

延誤構成危險者，刑事警察機關在進行搜查和

搜索時得實行扣押，最遲72小時內由司法當局

宣告有效，否則無效。事中批准和監控更能體

現即時打擊犯罪的決心。

3. 事後監控

在澳門，禁用證據制度對刑事偵查發揮事

後監控的作用，不但對偵查措施的合法性進行

監控，也是事後控制和最後保障嫌犯權利的措

施。例如，《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第六款

對檢察院所許可、命令或宣告有效之扣押，利

害關係人得於十日期間內向預審法官申訴。又

例如，同一法律第159條第四款a）項及第五款

規定，刑事警察機關所進行的搜索和搜查，須

立即將所實施的措施告知預審法官，並由預審

法官審查，以便使之有效，否則無效。

綜上分析，筆者認為，只要不違反一些被

法律視為絕對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的情況，如

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13條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規定的絕對禁用證據，應適當地將偵查權

延伸及擴展，例如，將事中批准和監控這一措

施在刑事訴訟法中適當地延伸及擴展；並且嚴

格遵守上述每一階段的批准和監控，就更能發

揮效率，增加打擊現今新型、高科技和隱蔽犯

罪的力度，而且更能保障人權。

三、無效情事、不當情事與證據
無效的法律規定和區別                                                                                                                                   

（一）無效情事、不當情事和證據無

效的法律規定

所謂刑事訴訟行為就是在訴訟程序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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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出的一個或多個行為，但並不是所有的訴

訟行為都能具備合法性和有效性，當中可能沾

染上或多或少的不法性瑕疵，而導致某訴訟行

為的無效。《刑事訴訟法典》第105條及續後

各條對有瑕疵的訴訟行為按嚴重程度規定了相

應的處理辦法。  

（二）無效情事、不當情事和證據無

效的區別

1、 前提不同

凡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或未有按法律規

定的模式實施涉及證據蒐集和調查行為時，倘

該違反情事構成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侵犯，或構

成對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的違反，且因此使

嫌犯面對不利證據時的防禦能力受到以不可接

受的方式的削弱時，即屬禁用證據問題而適用

證據制度；反之，若不構成對人的基本權利的

侵犯或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且嫌犯面對不利證

據時的防禦能力受到以不可接受的方式的削弱

時，則屬無效情事或不當情事。7 

2、 效果和補救方法不同

在無效情事的情況下，分為不可補正之無

效和取決於爭辯之無效，不可補正之無效在任

何情況下都不能被補正為有效的行為。取決於

爭辯之無效及不當情事，若利害關係人在法定

時間提出爭辯，行為可補正為有效。而禁用證

據分為絕對禁用證據和相對禁用證據，若違反

了規定而取得均視為無效，只是相對禁用證據

可經法定的程序將其合法化，使之有效。

綜合上述分析，由於禁用證據制度、無效

情事及不當情事制度的效果相類似，兩者都是可

令一個或多個訴訟行為產生無效的效果，只是前

提和補救方面是不同的，故本文不作贅述。

四、 結論  

在禁用證據制度框架下，禁用證據制度

除了作為刑事偵查的合法性依據外，還起着約

束和限制公權力的作用，避免對人權的過度侵

害，但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刑事偵查權；倘若對

刑事偵查權過度制約，就會不利於懲治犯罪及

對案件作即時反應。再者，為了懲治現今日益

複雜、隱蔽、高科技的犯罪，也不宜將刑事偵

查權過度限制和約束。

因此，筆者認為，在運用刑事偵查權時，

只要在法律規定之限制內和不損害當事人一些

被法律視為絕對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應適當

地將偵查權延伸及擴展，例如，將事中批准和

監控在刑事訴訟法中經修法而予以適當延伸及

擴展；並且嚴格遵守上述每一階段的批准和監

控，就更能發揮效率，增加打擊現今新型、高

科技和隱蔽犯罪的力度，更能保障人權及有利

於維護公義，保障社會安寧。

其次，從另一角度來看，刑事偵查權行使

的目的必須是打擊犯罪，修復被犯罪破壞的社

會秩序，絕不容濫用偵查權以至於破壞正常的

社會秩序，損害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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